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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具有警示功能的行李箱，包含：一箱體；一腳輪單元，是設置在該箱體一外表面的
底側，以連動該箱體相對一地面移動；及一警示模組，是安裝在該箱體上，包括至少一

個設置在該箱體的外表面的閃光警示單元、一個與該閃光警示單元電連接的供電單元，

及一個設置在該腳輪單元內並與該供電單元電連接的第一發電單元。

2.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具有警示功能的行李箱，其中，該警示模組包括二個相
間隔地設置在該箱體的外表面二側的閃光警示單元。

3.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具有警示功能的行李箱，其中，該警示模組的閃光警示
單元各具有至少一個與該供電單元電連接的發光元件，及一個罩覆在該發光元件外的透

光外殼，該發光元件可透過該透光外殼產生一選自下列群組中的閃光型式：幾何警示圖

形、警示符號、警示文字，以及其等的組合。

4.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之具有警示功能的行李箱，其中，該警示模組的閃光警示
單元的發光元件為 LED燈。

5.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具有警示功能的行李箱，其中，該腳輪單元包括多數個
相間隔地設置在該箱體外表面的底側的腳輪組，每一個腳輪組各具有一個固接在該箱體

的輪座，及一個樞接在該輪座的滾輪，該警示模組的第一發電單元具有一個設置在該輪

座中並與該供電單元電連接的線圈組，及一個對應該線圈組固定在該滾輪內並會受該滾

輪連動的磁性元件。

6.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具有警示功能的行李箱，其中，該警示模組還包含一個
與該供電單元電連接的第二發電單元，該第二發電單元是用於收集太陽光能並將其轉換

成電能的太陽能晶片組。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是一立體示意圖，說明本新型具有警示功能的行李箱的一較佳實施例；

圖 2是一局部剖視示意圖，說明該較佳實施例的一警示模組設置在一箱體上的情形；及

圖 3是一立體示意圖，說明該較佳實施例的閃光警示單元的透光外殼呈不同設計型式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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